
臺北市政府「府級任務編組」公開透明屬性分析表 

任務編組名稱 
臺北市政府國家賠

償事件處理委員會 
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

任務編組基礎屬性分析 

召集人 
（姓名/職稱） 

陳志銘/秘書長 
副召集人 
（姓名/職稱） 無 

設置要點名稱 

(最新訂修日期) 
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(109.5.27) 

任務編組屬性 

（詳填表說明一） 

□提供意見諮詢 

□政策或計畫審議 

■其他（請說明：個案審查） 

是否聘府 

外委員 

■是 

□否 

會議過程開放程

度認定標準自評

說明 

適法性

分析 
（審酌會議

辦理所依

循之相關

法規範是

否有禁止

或限制公

開 規

定。） 

□依循之法規明定會議過程全部不能公開 

□依循之法規明定會議過程部分不能公開 

■依循之法規無相關規範（無須寫理由說明） 

理由說明： 

（勾選全部或部分不能公開者請詳細說明依循之法規名稱、

條號及內容） 

 
 

公益必

要性分

析 
（審酌會議

辦理，是

否屬社會

高度關注

或爭議性

重 大 議

題，且有

受公開監

督之必要

性者。） 

□議題全部屬社會高度關注或重大爭議（無須寫理由說

明） 

□議題部分屬社會高度關注或重大爭議 

■議題未涉及社會高度關注或重大爭議 

理由說明： 

（勾選部分或未涉及社會高度關注或重大爭議，請詳細說明

該任務編組之特性或會議議題之內容或性質） 

審查各請求權人請求之國家賠償事件個案，原則未涉

社會高度關注或重大爭議，僅特殊個案涉及社會高度

關注或重大爭議。 

法益權

衡分析 

（詳填表

■議題全部屬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 

□議題部分屬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 

□議題未涉及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（無須寫理由說

明） 



說明二） 
（衡量公開

所欲增進

之公共利

益與不公

開所欲保

護之個人

隱私或營

業秘密等

法益之衡

平性。） 

理由說明： 

（勾選全部或部分屬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，請詳細說明

會議議題之內容或性質） 

國賠會係審議人民請求國家賠償案件，內容涉及請求

權人之高度個人隱私資料例如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

號及診斷證明等，經權衡分析後，不予公開。 

經上開標準自評

之會議過程公開

等級 

1.□完整公開(3項標準皆符合可/需公開) 

（自評標準例示：法無明文不能公開、議題全部或部分屬社會高度關注或重大爭

議且議題未涉及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） 

2.□部分公開(此須明確寫出哪些議程類型可公開、哪些不可) 

2-1□原則公開、例外不公開 

（自評標準例示：法無明文不能公開、議題部分屬社會高度關注或重大爭議且

議題大部分未涉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） 

2-2□原則不公開、例外公開 

（自評標準例示：法無明文不能公開或明文部分不能公開、議題部分屬社會高

度關注或重大爭議且議題大部分有涉及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） 

3.■不予公開(此須確定是否相關法令已清楚明訂不能公開或已

釐清所有開會討論議程均涉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) 

（自評標準例示：法明文不能公開或議題全部屬高度個人隱私或營業秘密） 

任務編組公開透明措施 

一、會議資料公開 

是否公開委員名單 

■是 公開網址 https://reurl.cc/Md3kjm 

□否 不公開理由 
 

是否公開會議資料 

□是 公開網址 
 

■否 不公開理由 
涉個人高度隱私或營業秘密 

是否公開會議紀錄 

■是 公開網址 https://reurl.cc/Md3kjm 

□否 不公開理由 
 



會議紀錄公開形式 

■共識決之決議  

□委員發言摘要  

□會議過程之逐字稿 

二、會議過程公開 

會議過程是否直播 
□是 直播管道 

（例如：臉書、機關官網、YouTube等） 

■否 不直播理由 涉個人高度隱私或營業秘密 

會議過程是否錄音 

（詳填表說明三） 

□是 
錄音 

是否公開 

□是（網址：） 

□否，但可依規定申請。 

■否 不錄音理由 涉個人高度隱私或營業秘密 

會議過程是否錄影 

□是 
錄影 

是否公開 

□是（網址：） 

□否，但可依規定申請。 

■否 不錄影理由 涉個人高度隱私或營業秘密 

是否開放旁聽 

□是 
旁聽是否可

錄音或錄影 

□是（依循法規名稱：） 

□需經主席同意（依循法規名稱：） 

□否 

■否 
不開放 

旁聽理由 
涉個人高度隱私或營業秘密 

是否有上開以外之

方式開放會議過程

（詳填表說明四） 

無 

 


